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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上海市普陀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党组文件

普市监党群〔2022〕36 号

上海市普陀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关于成立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专业市场

党建工作领导小组的通知

各科、所、队：

为进一步加强对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专业市场（以下简

称“小个专”）党建工作的组织领导和统筹协调，形成合力，扎实

推动“小个专”党建工作迈上新台阶，现成立上海市普陀区市场

监督管理局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专业市场党建工作领导小组。有

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领导小组及其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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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 长： 虞亚光 党组书记、局长

常务副组长： 岳驰宇 党组副书记、副局长

副 组 长： 韩 莉 党组成员、副局长

成 员： 田思敏 办公室主任

钱慧惠 干部人事科副科长

姜柳青 党群工作科科长

林 燕 登记许可科（行政审批服务科）科长

贺铭惠 信用监督管理科科长

陆 岳 广告和市场规范监督管理科科长

陈佳琳 食品经营监督管理科科长

张慧君 食品生产监督管理科科长

李啸凌 特种设备安全监察科科长

张 珎 质量监督管理科科长

施 澐 质量发展促进科科长

谈蓓莹 市场学会秘书长

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办公室设在党群工作科，承担领导

小组日常工作。

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 姜柳青 党群工作科科长

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林 燕 登记许可科（行政审批服

务科）科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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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铭惠 信用监督管理科科长

以上组成人员如有变动，由接任同志自然替补。

二、工作职责

1．不断提升“小个专”党的组织和党的工作覆盖质量。结合

开展登记注册、年报、抽查、检查等业务工作，及时了解掌握“小

个专”党员数量和党建工作情况，建立“小个专”党建工作基础

档案，健全常态化摸排、动态化组建、规范化提升工作机制。加

强信息沟通，推动党建信息、市场主体信息间的比对，依托数据

信息及时跟进指导建立党组织。

2．紧密结合市场监管职能指导“小个专”党组织和党员发挥

作用。充分结合市场主体登记注册、信用监管、广告监管、质量

安全监管、特种设备安全监察、计量、标准技术管理、认证认可

监管等业务职能，解决“小个专”市场主体党建工作和经营发展

中的问题和困难。指导“小个专”党组织和党员结合生产经营，

广泛深入开展党员“亮身份、亮职责、亮承诺”等活动。通过促

进“小个专”党组织和党员发挥作用，引导广大“小个专”市场

主体争当“诚信守法经营户”“市场秩序维护者”，强化主体责任

和自律，推动营造良好的市场环境和市场秩序。探索开展“小个

专”党组织标准化、规范化建设。注重发挥“小个专”党组织桥

梁纽带作用，通过畅通沟通渠道，引导党组织和党员及时反映“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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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专”市场主体遇到的实际困难和意见诉求，把中央扶持小微企

业和个体工商户政策措施落实过程中遇到的堵点和难点问题，以

及“小个专”发展遇到的新情况、新问题，及时通过党组织反映

给相关政府部门，共同推动政策措施有效落实。

3．建立党建工作联系点制度。领导小组成员要确立 1-2 家

“小个专”党组织作为党建联系点，结合工作实际，定期到所联

系单位开展专题调研或参加其组织活动。加强工作指导，帮助所

联系企业解决党建工作和经营发展中的问题，努力将联系点建设

成为“小个专”党建工作的示范点。

4．培育典型，推广经验。广泛宣传市场监管系统“小个专”

党建工作以及“小个专”党组织、党员发挥作用的经验、做法、

成效。加强“小个专”党建工作指导员队伍建设，推广“小个专”

党组织和党员先进事例。加强信息交流，建立健全“小个专”党

建信息报送机制。

领导小组办公室负责领导小组工作会议的有关工作及领导

小组办公室综合事务；开展“小个专”党建有关宣传工作；组织

协调领导小组成员及有关单位开展“小个专”党建工作调研，总

结有益经验，发现薄弱环节，提出工作建议；研究指导“小个专”

党组织、党员发挥作用，促进履行市场监管职能，促进市场主体

发展、壮大；整合有关资源、渠道，充分利用市场监管各项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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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能优势，为市场主体高质量发展服务。

三、工作安排及相关制度

1．领导小组定期召开全体会议，总结前一阶段工作情况，部

署下一阶段工作任务，研究部署相关工作。

2．紧紧围绕各项重要活动，总结宣传如何通过抓党建促进民

营企业发展以及做大做强的经验做法，以此激发广大个体工商户

发展壮大的内生动力。

3．定期掌握和通报本局“小个专”党建工作促进市场主体

发展的具体进展和成绩，及时总结宣传本局“小个专”党建工作

的典型经验和显著成效。

4．“小个专”党建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开展调研活动，除本身

业务外，都要以领导小组成员的身份，听取“小个专”党组织的

相关工作汇报，调研指导工作。

5．每年定期或不定期召开会议，组织参加市局开展的“小个

专”党建专题培训。

6．本局“小个专”党建工作领导小组及其办公室所需工作经

费纳入预算给予保障。

中共上海市普陀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党组

2022 年 7 月 2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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抄送：上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专业市场党建工作领导小组。

上海市普陀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党组办公室 2022 年 8 月19 日印发


